
关于启动限产方案的会议纪要

会议类型：关于启动限产

方案（35%负荷）的通知

日期：2023 年 05 月 9 日

地点：办公楼二楼会议室

主持人：延文海 记录：冯梦瑜

参会人员：魏韦、李明、高建文、曹建忠、冯蛇平、赵兵、杨斌、黄发亮、

张正龙、贺东瑶、张晋杰、贾建忠、路书香、崔红伟、卫国勤、范志锋、

贺东瑾、姜煜

会议议题：

1、传达州生态环境局下发《昌州环罚字（2023）5-21 号》处罚决定书

2、启动公司启动限产（35%负荷）实施方案

3、领导工作安排

会议内容：



5 月 9日 19 时，公司总经理延文海组织召开关于启动限产方案的专题

会议。公司各部门领导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、车间主任参加了会议。会议

内容及决议如下：

一、传达州生态环境局下发《昌州环罚字（2023）5-21 号》处罚决定书

2023 年 5月 9 日 13 时，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执法支队人员送达《昌州

环罚字（2023）5-21 号》处罚决定书，因违反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未严格

落实《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；“特殊时段未按照排污

许可证规定停止或者限定排放污染物”的规定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对我公司

做出限制生产 3 个月（2023 年 5 月 9 日-8 月 8 日），并处罚 874000 元。

二、启动公司限产（35%负荷）实施方案实施方案

会议要求在确保安全前提下，立即按照公司限产方案开展生产工作、

严格落实限产方案要求。备煤车间每日上煤量，炼焦车间每日推焦计划上

报环保科存档备查。生产部不定时巡查。各车间利用低负荷生产期间，制

定检修方案，对生产设施开展有计划检修工作。

三、领导工作安排

1、各部门、车间按公司要求执行限产方案措施。在满足公司基本的生

产、生活用煤气外，焦炉采取焖炉，维持 35%最低负荷。

2、按公司限产方案实施方案要求，一炼、二炼从政府主管部门批

准之日起开始执行 69小时结焦时间推焦计划。一炼日出焦 38孔，每孔

焦炉用煤 26吨，二炼日出焦 45孔，每孔焦炉用煤 40吨，炼焦车间严

格按此执行。

3、洗备仓储车间开始按 69小时结焦时间用煤量上煤，保证一炼、

二炼焦炉用煤。一炼日上煤量 988 吨，二炼日上煤量 1800 吨。



4、生产环保保障部做好限产期间的推焦计划及上煤量统计存档工作。

5、加大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及监管力度，保证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，

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6、综合部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（冲洗）保洁频次和作业范围。


